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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1 月 22日 
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馮驊 

家福青少年調解計劃開展禮的演辭 

 

 

香港家庭福利會自 1949 年創立以來，一直為香港提供社會服務。六

十餘年來，家福會按照「以家為本」的信念，致力為香港的家庭及

大眾謀福祉。這種專業的精神及服務的熱誠，是值得支持及表揚

的。 

在家福會的服務當中，「調解」是佔了一定的位置。家福會自 1997

年推出家事調解服務，協助離異的夫婦，以和平理智的方法處理財

務和子女教養的安排。 

簡單而言，「調解」是由一名獨立、公正、不偏不倚的調解員，在

保密、不對個案作出裁決、和無礙爭議各方在訴訟的立場之情況

下，協助爭議各方找出問題的核心，促進互相溝通，探求不同的解

決方案，從而解決爭議的全部或部分，達成和解的書面協議。 

於 2000 年，司法機構於家事法庭推行為期三年的「家事調解試驗計

劃」，並設立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負責推行。此計劃之目的，是為

了協助正在分居或離婚的夫婦，減低他們在法庭上的衝突，並在無

需花費大量的時間及金錢下把問題解決。此計劃亦有助離異的夫婦

在履行父母的責任時，保持溝通及合作良好。 

家福會亦一直不遺餘力地支持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的工作，接受由

該辦事處轉介的法庭個案，為尋求調解服務的離異夫婦提供家事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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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服務，並為有經濟困難的離異夫婦提供非牟利的調解服務，酌情

減免收費。 

調解的成功，除了有賴專業人士的支持，更要市民大眾的廣泛接

受。要達致這個目標，對還在求學階段的青少年進行推廣，從小就

對調解有更深的了解，是十分重要的。 

學校其實是社會的縮影，校園生活有可能出現衝突。家福會早於

2001 年起，已開始在多間中學推行「朋輩調解計劃」，培訓同學成

爲朋輩調解員，以和平和理性的方法，化解朋輩之間的糾紛，締造

雙贏。 

為推動調解，司法機構於 2010 年 1 月在高等法院大樓內設立了調解

資訊中心，定期為法庭使用者舉行講座，向公眾提供有關調解的資

訊，從而協助他們考慮嘗試以調解解決爭議，以及如何展開調解。

部份參與「朋輩調解計劃」的學校亦曾安排同學們到訪調解資訊中

心，了解司法機構在調解上的推動，亦與該中心的職員互相交流有

關調解的經驗。 

據悉，獲得朋輩調解員資格的同學們至今已經超過 2700 人，他們掌

握處理衝突的技巧。同學們從小便開始接觸調解，並接受訓練，懂

得調解衝突，協助其他同學處理糾紛，從而建立和諧的校園氣氛。 

總括來說，家福會作為調解的其中一個推動者，而「家福青少年調

解計劃」又向社會未來的主人翁灌輸調解文化，使調解在社區奠下

基礎，貢獻良多。希望調解能夠成爲跨越社會階層的人文文化。 


